
《紫金县政府投资县属非经营性项目建设

管理办法》解读

一、主要内容解读

（一）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国家层面：《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 712 号）

省级层面：《广东省政府投资省属非经营性项目建设管理办法》

（粤府〔2022〕12 号）

市级层面：《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源市政府投资市属非经

营性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河府〔2023〕11 号）

（二）适用范围：县政府以预算安排资金的县属非经营性项目

1、党的机关、人大常委会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

关、检察机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民团体、

群众团体、事业单位的办公用房和业务用房及其相关设施项目

2、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民政等社会事业项目

3、县政府确定的其他公共领域的项目

按建设主体划分，项目建设管理模式分为以下两种：

1、对项目使用单位缺乏项目建设管理能力的项目，原则上采用

集中建设管理模式

对采用集中建设管理模式的项目，由县代建项目服务中心履行项

目建设管理职责，负责组织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与工程建

设相关的重要设备、材料采购等方面的招标工作，对项目建设过程进



行管理，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安全和工期进度，项目竣工验收

合格后移交项目使用单位。

2、对项目使用单位具备一定的项目建设管理能力或情况特殊的

项目，可以采用自行组织建设模式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可以由本单位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章制度自行组织建设：

（一）规模未达到必须招标标准的项目；

（二）农林水利、交通、能源、生态环境保护、政府还贷高速公

路、信息化、安防及安全警戒设施等领域项目；

（三）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秘密、抢险救灾、防疫应急类项目。

对符合自行组织建设范围的项目，在保持项目完整性、连续性的

前提下，项目使用单位可以将项目全部或部分建设内容按程序交由县

代建项目服务中心组织建设实施。

基于业务需要，前款规定两种建设管理模式的项目，经县政府批

准也可以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市场化代建单位，承担项目建设的管理

工作。

二、项目投资决策—决策程序

（一）项目应当履行以下审批程序，按照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程

序报批:

1、项目建议书

2、可行性研究报告

3、初步设计



（二）项目投资决策—简化审批环节

1、可直接报批可行性研究报告：

县委、县政府决策建设的项目，以及经国务院、省、市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县政府批准的相关规划中已明确的项目。

2、项目建议书与可行性研究报告可以合并报批的项目：

估算总投资不足 5000 万元的项目。

3、可直接报批初步设计概算:

建设内容单一、技术方案简单，总投资 1000 万元以下（不含 1000

万元）的项目，以及建设内容以设备购置、房屋及其他建筑物购置为

主并附有部分建筑安装工程的项目。

4、由项目建设单位按内部事项管理的项目：

对总投资额 400 万元以下（不含 400 万元）的装修、修缮项目。

三、项目组织实施

1、造价管理

工程造价应当遵循投资估算控制概算、概算控制预算、预算控制

结算的原则，实行建设工程全过程造价管理。

2、招标管理

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童制度、

核准的项目招标方式选定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和重要设备、

材料等货物供应单位。

3、竣工验收

项目建成后，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组织竣工验收，竣



工验收合格后，及时交付使用，并按规定向县财政部门或项目使用单

位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项目工程结算和竣工财务决算。

四、项目资金管理

1、基建财务

项目财务管理及项目建设管理费的计提、使用应当严格按照国家

和省、市、县有关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执行。

2、资金支出

项目审批手续完成后，县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将项目纳入县级政府

投资计划，县财政部门负责落实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并安排预算。

五、监督要求

1、信息报送

项目建设单位应当通过广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报送

项目开工建设、建设进度、竣工的基本信息。

2、监督检查

县发展改革部门牵头负责对项目的建设管理行为实施监督管理。

其他对项目负有监督职责的有关部门，按照县政府和本办法规定的职

责分工，履行相应的监督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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